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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案 ： H W F ( F )  7 / 1 4  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 

(第 1 3 2 章 )  
 

《 2 0 0 5 年泳池 (修訂 )規例》  

(第 1 3 2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C A )  
 
 
引 言  
 
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行 使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(第 1 3 2
章 )第 4 2 條 賦 予 的 權 力 ， 制 訂 載 於 附 件 的《 2 0 0 5 年 泳 池 (修 訂 )規
例 》 (修 訂 規 例 )。  
 
 
理 由  
 
背 景  
 
2 .  《 泳 池 規 例 》 (該 規 例 )第 1 2 條 訂 明 ， 供 為 數 2 0 個 或 以 上 住
宅 單 位 使 用 的 私 人 泳 池，其 向 泳 客 開 放 的 所 有 時 間 內，應 有 不 少

於 兩 名 救 生 員 在 場 當 值，而 該 等 救 生 員 須 持 有 有 效 證 明 書，證 明

持 證 人 的 技 能 標 準 不 低 於 香 港 拯 溺 總 會 銅 章 持 有 人 的 技 能 標

準 。 香 港 拯 溺 總 會 是 本 港 唯 一 頒 授 救 生 員 資 格 的 機 構 。  
 
3 .  根 據 香 港 拯 溺 總 會 現 時 的 救 生 章 發 章 制 度，銅 章 持 有 人 具 有

施 救 員 資 格，即 曾 接 受 基 本 施 救 技 能 訓 練，並 可 於 遇 溺 事 故 中 施

救；而 泳 池 救 生 章 持 有 人 則 具 備 救 生 員 資 格，即 曾 接 受 基 本 施 救

技 能 和 特 定 救 生 員 技 能 訓 練，能 夠 評 估 環 境 條 件、使 用 特 定 施 救

器 材，以 及 提 高 水 上 安 全 水 平，以 預 防 意 外 發 生。要 取 得 泳 池 救

生 章 資 格，必 須 通 過 游 泳 測 驗，並 具 備 使 用 專 業 施 救 器 材 的 拯 救

技 能 和 接 受 防 禦 性 救 生 訓 練，以 達 致 比 銅 章 持 有 人 更 為 嚴 格 的 拯

救 技 能 標 準。現 時 很 多 國 家 已 把 等 同 泳 池 救 生 章 的 救 生 資 格 訂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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泳 池 救 生 員 的 標 準 資 格 。  
 
 
建 議  
 
4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由 二 零 零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已 規
定 公 眾 泳 池 救 生 員 必 須 具 備 泳 池 救 生 章 資 格。為 使 私 人 泳 池 的 泳

客 得 到 更 佳 保 障 ， 並 使 公 眾 和 私 人 泳 池 的 救 生 員 技 能 標 準 一 致 ，

我 們 認 為 必 須 提 高 在 持 有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牌 照 的 私 人 泳 池 當 值

的 救 生 員 的 現 行 法 定 資 格 。  
 
 
對 救 生 員 的 影 響  
 
5 .  現 時 受 聘 於 公 眾 游 泳 池 的 救 生 員 均 持 有 有 效 的 泳 池 救 生

章 ， 但 在 私 人 泳 池 任 職 的 1  7 0 0 個 救 生 員 ， 則 並 非 全 部 持 有 泳 池
救 生 章。我 們 預 料 在 私 人 泳 池 任 職 而 未 考 取 泳 池 救 生 章 資 格 的 救

生 員 ， 會 在 未 來 1 2 個 月 接 受 訓 練 和 考 核 以 考 取 泳 池 救 生 章 。 就
此 ， 各 議 員 請 參 閱 以 下 的 安 排 ：  

 
( a )  香 港 拯 溺 總 會 的 屬 會 經 常 為 銅 章 持 有 人 提 供 泳 池 救 生

章 培 訓 課 程，以 提 昇 他 們 的 救 生 資 格。而 香 港 拯 溺 總 會

亦 舉 辦 受 資 助 的 培 訓 課 程 以 推 廣 救 生 運 動 ； 及  
 
( b )  我 們 會 在 施 行 新 規 定 前 給 予 一 年 限 期，讓 現 有 銅 章 持 有

人 有 時 間 取 得 所 需 的 更 高 資 格 。  
 
 
修 訂 規 例  
 
6 .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該 規 例 第 1 2 條 ， 將 救 生 員 的 資 格 由 持 有 銅 章
提 高 至 持 有 泳 池 救 生 章 ， 並 為 此 修 訂 該 條 文 第 一 段 ， 廢 除 “ 銅

章 ” 而 代 以 “ 泳 池 救 生 章 ” 。  
 
7 .  修 訂 規 例 將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一 月 生 效，即 在 刊 憲 日 期 起 計

一 年 後 生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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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8 .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 
 刊 登 憲 報 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一 日  
 
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六 日  
 
 
建 議 的 影 響  
 
9 .  修 訂 規 例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，不 會 影 響

主 體 條 例 的 約 束 力 ，也 不 會 對 財 政 、公 務 員 體 系、 經 濟、可 持 續

發 展 、 生 產 力 和 環 境 造 成 影 響 。   
 
 
公 眾 諮 詢  
 
1 0 .  香 港 拯 溺 總 會 要 求 政 府 早 日 推 行 這 建 議，使 本 港 規 例 與 國 際
標 準 一 致 。 政 府 已 把 建 議 修 訂 告 知 業 界 。 由 於 這 是 技 術 性 修 訂 ，

故 無 須 諮 詢 公 眾 。   
 
 
宣 傳 安 排  
 
1 1 .  我 們 會 發 出 新 聞 公 報，並 安 排 一 名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的 查 詢 。 
 
 
查 詢  
 
1 2 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疑 問，可 聯 絡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助 理 秘 書

長 區 蘊 詩 女 士 （ 電 話 ： 2 1 3 6  3 3 3 0） 。  
 
 
 
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 
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 
 


